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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5〕60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编报 2025 年国土资源
利用计划联动方案的函

各区人民政府、各相关管委会:

为全面落实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—2035年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上海2035”总规），有序实施《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

（2021—2025）》和《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“十四五”规

划》（以下简称《近期规划》），本市实施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

管理，现启动2025年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方案编制报送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:

一、总体要求

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利用计划编制工作应围绕“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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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35”总规及《近期规划》确定的规划目标，结合本市建立土地

储备新机制有关要求，结合本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利用现状和

潜力，科学合理、统筹联动编制2025年国土资源利用年度计划和

2025—2027年三年滚动计划，合理安排规划实施时序，引导开发

建设向重点地区集聚，保障重大建设项目空间落地，提升土地资

源节约集约化水平，加大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力度，持续推进低效

建设用地减量化，强化国土空间高质量利用，突出体现“储供联

动、增减联动”，落实计划跟着项目走的用地计划改革要求，切

实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用地需求。

二、编制内容

2025年国土资源利用计划包括土地准备计划（含土地储备计

划和专项准备计划）、土地供应计划（含出让计划、划拨计划）、

存量建设用地盘活计划（含加快供应计划、批文撤销计划）、低

效建设用地减量化计划（含减量化立项计划、验收计划、减量化

指标使用计划）以及增量建设用地空间使用计划，共5项具体计

划。其中，9个涉农区及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国土资源利用计划，

应对上述5项计划进行全面谋划、统筹安排；中心城区及长兴岛、

市化工区等其他特定区域国土资源利用计划，应包括土地准备计

划、土地供应计划和存量建设用地盘活计划，其他计划安排视情

况编制。各区（管委会）土地储备计划包含管辖范围内市级单独

储备、市区联合储备和区单独储备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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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度为“十四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国土资源利用计划

编制工作应根据全市及各区（区域）近期规划、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规划、2024年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执行情况等，分别编制2025

年度计划和2025—2027年三年滚动计划，明确未来三年特别是

2025年各项用地计划的总量规模、用途结构、重点区域、时序安

排以及相关实施保障措施等。其中，应重点聚焦临港新片区、长

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国家战略重点区域，聚焦“四向”（大吴淞、

大吴泾、大虹桥、大东方）战略地区、新城建设及南北转型区域

的各类用地计划需求保障。

三、编报程序

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是编制国土资源利用计划的责任主体，

具体编制工作可由各区（管委会）规划资源部门牵头，组织发展

改革、财政、产业、交通、水务、住建等部门共同研究。

规划资源部门完成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草案编制后，需报经区

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，报市规划资源局审查实施。

土地储备计划编制与报批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计划批复

市规划资源局审查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利用计划方案，

明确实施要求。同时，市规划资源局将继续强化计划执行的监测

评估，并将国土资源利用计划年度执行情况纳入各区（管委会）

规划资源工作年度综合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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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计划实施过程中，涉及调整的，原则上，应限于三年滚

动计划内实施的时序调整；如超出三年滚动计划范围，应充分论

述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以及对规划实施的影响。

经市政府、区政府批准后的土地储备计划，纳入国土资源计

划联动方案。土地储备计划、土地供应计划方案审查、执行调整

与监测评估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成果要求

各区（管委会）国土资源计划联动方案，原则上应于2025

年3月底前书面报送市规划资源局。

提交成果应包括文本、附表、附图（gis格式矢量数据）。

成果应符合编制规范要求，确保图数一致，逻辑关系正确，

各项计划之间统筹协调。

附件：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汇总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年2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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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汇总表
单位：公顷、万元

计划

名称
联动安排 2025-2027 2025

1.土

地准

备计

划

土地储

备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住宅用地 √ √

商办用地 √ √

产业用地 √ √

其他用地 √ √

储备主体

区单独 √

市单独 √

市区联合储备 √

专项准

备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交通运输用地 √ √

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 √ √

公用设施用地 √ √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√ √

其他用地 √ √

2.土地供应计划

总面积 √ √

住宅用地

商品住房 √ √

租赁住房 √ √

保障性住房 √ √

商办用地 √ √

产业用地 √ √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√ √

交通运输用地、水域及水利设施、特殊用地 √ √

3.存量建设用地

盘活计划

加快供应规模 √ √

批文撤销规模 √ √

4.减

量化

计划

（涉

农

区）

立项

任务量 √ √

空间布局

规划确定的重要生态走廊、生态间隔带、外

环绿带、近郊绿环等
√ √

土地整备引导区 √ √

地类结构

工业仓储用地 √

宅基地 √

其他建设用地 √

权属结构
国有建设用地（国企） √

集体建设用地 √

验收 任务量 √ √

使用

总面积 √ √

用途结构

市级项目 √ √

乡村振兴项目 √ √

区产业项目 √ √

区基础设施 √ √

区经营性项目 √ √

其他 √ √

空间布局
新城用地的保障 √

重点区域的保障 √

5.增量空间指标

计划

（涉农区）

用地计划需求（可附项目清单） √ √

其中：新城用地计划需求 √ √

备注：“√”为必填项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5 年 2月 20 日印发


